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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域职业资格人员可聘任专技岗位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中有明确规定，取得房地产估

价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执业药师、注册
安全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验船师、注册计
量师、注册测绘师、注册消防工程师、护士执业资格、
医师执业资格等 12 项准入类职业资格的人员，用人
单位可根据相关任职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聘任相应
的专业技术职务。

根据我省实际，结合行业队伍发展需要，取得勘
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建造师等10项准入
类职业资格的人员，符合《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
例》规定的任职条件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结
合岗位空缺情况聘任相应的工程技术职务。其中，对
于取得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建筑师或一级建造
师资格的人员，可聘任工程师职务；对于取得二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二级建筑师或二级建造师资格的人
员，可聘任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职务。

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与职称明确对应关系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中有明确规定，取得出版、计

算机软考、环境影响评价工程、通信、机动车检测维
修、社会工作者、银行业、资产评估、房地产经纪、公
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咨询（投资）、矿业权评
估、土地登记代理、税务、会计、审计、统计、经济、卫
生、翻译等 20 项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的人员，用人
单位可根据相关任职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聘任相应

的专业技术职务。
取得我省组织实施的图书资料、档案、药学、律

师、标准化等 5 项以考代评类职称考试证书的人员，
用人单位可根据相关任职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聘任
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国务院清理规范有关职业资格前已取得质量、企
业法律顾问、国际商务、广告、价格鉴证、招标、物业管
理、管理咨询等 8 项资格证书的人员，国家职业资格
制度中有明确规定的，原有职业资格可继续作为聘任
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依据。

符合晋升职称条件的可持证书直接申报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上述职业资格或职称考试证

书，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
符合晋升职称条件的，可持证书直接申报。
用人单位是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主体，对于

符合上述对应条件的人员，要根据本单位工作需
要，在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内，按照相应专业岗位
任职条件和聘任程序，通过竞聘上岗的方式，从获
得相应级别、层级职业水平证书、职称考试证书人
员中择优聘任。

为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新旧
动能转换和新经济发展，日前，省教育厅、省经信委联
合出台关于加强高校新工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到
2020年，我省将增设并重点建设100个左右新兴产
业发展急需的工科专业点。 ▋记者 于彩丽

增设并重点建设一批新工科专业点
按照建设目标，到2020年，重点建设一批服务我

省重大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新工
科专业，改造一批传统工科专业，培育若干新工科专
业示范点，形成一批可推广示范的新工科建设成果，
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工程教育对产业转
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和新经济发展的服务、支撑和
创新引领能力显著提升。

建设新工科专业，使之全面对接我省重大支柱产
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到2020年，增设并重
点建设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工科专业点。

改造传统工科专业，使之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转型
升级的能力。到 2020 年，对 200 个左右传统工科专
业点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重点服务地
矿、钢铁、机械、轻工、纺织、食品等产业转型升级、向
价值链中高端发展。

开展新工科专业建设重大教学研究，使之能解决
新工科专业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热点、难点问
题。以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深化工程
教育改革，围绕更新教育理念、培育新兴专业、改造传
统专业、重构课程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加强协同育

人、创新培养模式、变革评价体系等重大问题，立项一
批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围绕建设目标，以“新工科建设”项目为载体，深
化改革，加强建设，扎实推进新工科建设。在全省遴
选 10 类有改革基础和愿望，勇于承担改革任务的高
校开展综合试点。

实施一批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意见鼓励深入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推动

思想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实现从学科导向
转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
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融入工程教
育发展新理念，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体系，
突破学科界限，改革新工科专业课程设置，增设人
文社科、经济管理、绿色环保、创新创业类课程，建
设一批体现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工科核心课程
和通识课程。

同时，深入推进科教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建立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的校企联盟，深入推进产学
研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建设一
批集教育、培训及研究于一体的协同创新中心。实
施一批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到 2020
年，争取每年由企业资助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达到 1000 项，参与师生超过 5000 人。支持建设国
际工程师学院，强化工科类研究生的国际合作培养，
推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工程领域的合作，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工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重点培育7个高端产业相关新兴专业
意见指出，聚焦我省“调转促”、“三重一创”项目

推进和产业创新重大共性技术需求，集聚优势工科高
校和多方创新资源，支持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
企业和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一批我省重大支柱产
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急需的新兴工科专业，重点
培育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智能家电、新能
源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
械等7个高端产业相关的新工科专业，重点支持能填
补我省专业空白点，对优化我省学科专业结构有重要
贡献的新兴工科专业。

同时，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推进
传统工科专业改造，促进冶金、化工、建材、纺织、食品
加工等 5 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有工科交叉
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理科向工科延
伸，孕育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

立足国际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前沿，建立新工科专
业质量省级标准和各新工科专业类教学质量省级标
准，作为专业设置、专业评估的基本遵循，引导高校依
据标准制订新工科专业教学质量校级标准，建立健全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体现高校的质量保障主体地
位。组织开展新工科专业省级评估，监控教学质量，
促进新工科专业内涵建设、特色发展。鼓励高校自主
按照国际标准和流程开展评估。稳步扩大专业认证
规模，逐步实现所有工科专业类认证全覆盖，将通过
认证作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验收的
必要条件。

我省出台指导意见打通职业资格和职称之间的“壁垒”

部分领域将建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

我省出台关于加强高校新工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到2020年，增设并重点建设百个新工科专业点

促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的有效衔接，避
免交叉，减少重复评价，降低社会用人成本，2月5
日，省人社厅公布了《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
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
（试行）》，我省将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职业资格与职
称对应关系。 ▋记者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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